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7〕1056 号

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普通公路等
四个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审批原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广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，统一管

理尺度，我厅组织编制了普通公路、锰系铁合金、畜禽养殖、旅

游开发等四个行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（试行）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国家和自治区的环境保护政策、环

境管理要求如有调整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按新的规

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普通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（试行）

2.锰系铁合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（试行）

3.畜禽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（试行）

4.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（试行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7 年 6 月 16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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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普通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审批原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本原则适用于广西普通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的审批。

第二条 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。

第三条 符合《广西普通公路省道网规划》、地方交通规划

等，选址选线及施工布置原则上避让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集中居民区、学校、医院等重要环境敏感

区。不得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、风景名胜区核心景

区、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等依法划定的环境敏感区。对选址

不合理的取、弃土场提出调整建议。

沿线分布有供水人口大于1000人的集中式饮用水源但尚未

划分水源保护区方案的，应根据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

规范》（HJ T338-2007）进行水源保护区初步划分后参照执行。

第四条 符合相关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要求。

第五条 对经过声环境敏感目标集中路段，结合实际情况采

用合理工程形式，并采取低噪声路面技术、限速等措施降低噪

声源强。对预测超标的声环境敏感目标采取线路优化、声屏障、

隔声窗、加装密封条等措施进行噪声防护。对于普通公路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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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到公路两侧居民出行问题，除桥梁、引桥以及不在居民出行

方向的依山公路外，一般不考虑声屏障措施；对学校、医院、

养老院等特殊敏感点尽可能采取换装隔声窗、加高围墙等综合

措施；仅夜间预测值超标、无晚自习且不附带宿舍的教学楼可

不采取特别措施。结合营运远期噪声预测结果提出后续规划控

制要求。

分情况采取降噪措施，有效控制噪声增量。项目实施前声

环境质量不达标的，须确保项目实施后声环境质量不恶化。

第六条 经过耕地、林地集中路段，采取增加桥涵比、降低

路基、收缩边坡等措施，有效减缓生态影响。

涉及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，优化线位和工程设计施

工方案，结合保护区类型、保护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。

对野生保护动物重要生境（包括栖息地、觅食地等）、鸟类迁

徙行为造成影响的，采取优化工程形式、合理安排工期、设置

动物通道、生态补偿、运营期灯光控制等措施，对古树名木、

珍稀濒危保护植物造成影响的，采取避让、工程防护、异地移

栽等措施，减缓对受影响动植物的不利影响。

穿越湿地的，采取优化工程形式等措施，减缓对湿地水力

联系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。

穿越风景名胜区的，采取优化工程设计、景观塑造等措施，

使工程与周围景观相协调。

第七条 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I类、II类敏感水体或沿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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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布有地下水天窗、落水洞等时，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，

施工期和运营期废水、废渣均不得排入上述敏感水体。

隧道工程涉及生态敏感区、居民取水井、泉和暗河的，采

取优化施工工艺、开展地下水环境监控、制定应急预案等措施，

不对地表植被和居民饮水造成不利影响。

第八条 对中、长隧道进出口可能受排风影响的敏感点，提

出优化调整排风方向的建议。

第九条 对取弃土场、临时施工场地等采取防治水土流失和

生态恢复措施，对施工期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、固体废物、噪

声、大气污染等采取防治或处置措施，达到相应标准，环境影

响可以接受。

第十条 对于存在环境污染风险路段，施工期和运营期采取

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在确保安全和技术可行的前提下，采取加

装防撞护栏、设置桥（路）面径流收集系统、警示牌、监控摄

像等措施。制定环境风险防范应急预案，建立与当地政府相关

部门和受影响单位的应急联动机制。工程实施过程和实施后，

环境风险可控。

第十一条 改、扩建项目全面梳理现有工程存在的环保问

题，提出整改方案，解决现有工程环境问题。

第十二条 按导则及相关规定要求制定生态、噪声、水环境

等监测计划，并明确根据监测结果优化环境保护措施或开展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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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影响后评价要求。

第十三条 根据需要和相关规定，提出环境保护设计、施工

期环境监理、运行期环境管理的要求和相关保障措施，确保各

项环保措施得到落实。

第十四条 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深入论证，确保其科学有

效、切实可行，并明确措施实施的企业责任、投资、实施时间、

实施效果。

第十五条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符合国家和广西的相关要求。

第十六条 环评文件编制规范，符合资质管理规定和环评技

术导则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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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锰系铁合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审批原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本原则适用于广西锰系铁合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的审批。

第二条 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。项

目通过自治区“两高联席会”审查，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的产业政

策、产业发展规划，符合地方铁合金行业专项发展规划及规划

环评要求。

第三条 符合国家和地方的主体功能区规划、城市总体规

划、环境保护规划、环境功能区划及其他相关规划要求，新建

项目选址应在依法设立、功能定位相符、环境保护设施齐全的

产业园区内，并符合园区规划环评要求。

不予批准选址在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文化遗产保护

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生态功能保护区，以及森林公园、地

质公园、湿地公园、农产品主产区等特殊保护地。

第四条 采用资源回收率高、污染物产生量小的清洁生产

技术、工艺和设备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锰系铁合金建设项目单

位产品的综合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等指标达到国内清洁生产先

进水平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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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自治区和地方相关控制

要求。暂停审批未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地区新增重点污染物

排放的项目。

第六条 对有组织、无组织废气进行收集、控制与治理。

原料处理、熔炼、装卸运输等所有产生粉尘部位，均配备除尘

及回收处理装置。各类锰系铁合金电炉、高炉配备干法袋式或

其它先进适用的烟气净化收尘装置；烧结机头采取有效脱硫除

尘措施，烧结机尾采取高效除尘措施；出铁口逸散烟尘经集烟

罩收集后送除尘系统处理。

第七条 按照"清污分流、污污分流、分质处理"原则，设立

完善的废水收集、处理、回用系统。对生产区初期雨水进行收

集与处理，处理后全部回用；炉渣冷却等环节的直接冷却水及

设备间接冷却水均实现循环使用；冲渣废水经沉淀、过滤处理

后回用不外排；合理确定初期雨水收集池和事故池容积。采取

分区防渗等措施有效防止地下水污染。

第八条 按照"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"原则，对固体废物

进行处理处置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提高综合利用率。冶炼烟尘、

炉渣和废耐火材料回收或综合利用。

第九条 选用低噪声工艺和设备，采取隔声、消声、减振

和优化总平面布置等措施有效控制噪声污染。

第十条 废气、废水污染物排放满足《铁合金工业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 28666)要求。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设施、场所

http://kjs.mep.gov.cn/hjbhbz/bzwb/shjbh/swrwpfbz/201207/W020120731574592701490.pdf
http://kjs.mep.gov.cn/hjbhbz/bzwb/shjbh/swrwpfbz/201207/W02012073157459270149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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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)

及其修改单要求。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 (GB12348) 要求。地方另有严格要求的按其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事故率、损失和风险环境影响属于可接受水平，

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合理。

第十二条 改、扩建项目全面梳理现有工程的环保问题，

提出“以新带老”整改方案。

第十三条 在原料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物料平衡，关注有

组织和无组织污染源中的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的环境

影响，结合环境质量要求设定环境防护距离。提出环境防护距

离内禁止布局新建环境敏感目标的规划控制要求。环境防护距

离内有长期居住人群、医院、学校等环境敏感目标的，应提出

可行的处置方案。

环境质量现状满足环境功能区要求的区域，项目实施后环

境质量仍满足功能区要求；环境质量现状不能满足环境功能区

要求的区域，通过强化项目污染防治措施、并提出有效的区域

削减措施，改善区域环境质量。

第十四条 按照国家规定，提出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并与环

保主管部门联网的要求。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要

求设计永久采样口、采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。

第十五条 施工期环境管理要求，明确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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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环境监理安排。

第十六条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符合国家和广西的相关要求。

第十七条 环评文件编制规范，符合资质管理规定和环评技

术导则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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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畜禽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审批原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本原则适用于广西畜禽养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的审批。

第二条 符合国家和地方的主体功能区规划、畜禽养殖规

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环境保护规划、环境功能区划及其他相关

规划及规划环评要求。卫生防护距离应当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

响评价文件的规定要求。

不得在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的

核心区及缓冲区，城市和城镇中居民区、文教科研区、医疗区

等人口集中区域，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域，国家或

地方法律、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内建设养殖场。禁

养区外养殖场要保证与居民点、水源、旅游景点有一定的保护

距离；尽可能远离城市、工矿区和人口密集的地方；尽可能靠

近农业种植区。

第三条 采用先进适用的禽畜养殖技术、工艺和装备，清洁

生产水平达到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。

第四条 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自治区和地方相关控制要求。

第五条 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，避免恶臭扰民。畜舍内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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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清粪，加强通风，畜禽粪便和污水要封闭输送、贮存，减少

臭气的排放；沼气综合利用，达标排放；配套的饲料加工厂、

有机肥生产厂、焚烧车间等大气污染物做到达标排放；周围种

植高大叶阔树木。

第六条 按"清污分流、污污分流、分质处理"原则，设立污

水收集、处理、回用系统。对生产区初期雨水收集与处理；场

区内外设置的污水收集输送系统，不得采取明沟布设；畜禽养

殖外排水的水质，应根据排放去向，达到国家养殖业水污染物

排放标准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；采取分区防渗等措施有效

防止地下水污染。

第七条 采取粪尿分离和干清粪方式，日产日清，将畜禽粪

便运至贮存或者处理场所。 按"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"原则，

对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处置及综合利用，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满

足相关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。

第八条 选用低噪声工艺和设备，采取隔声、消声和减振。

择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降噪措施，优化总平面布置，进一步

降低噪声影响。临近居民点及道路的项目应强化噪声污染防治

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达标。

第九条 废气、污水、固废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畜禽养殖

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596)要求；场界臭气满足《恶臭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(GB14554)要求；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设施、场所

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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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；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(GB12348) 要求。地方另有严格要求的按其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具备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；事故废水

有效收集和妥善处理，不直接进入外环境；对畜禽粪便及达标

污水还田利用或就地消纳可能造成的面源污染和地下水污染等

环境风险提出合理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，项目对生

态的不利影响可得到控制和减缓。

第十一条 改、扩建项目对工程存在的环保问题和环境风险

进行全面梳理并明确"以新带老"整改方案，使现有工程环境问

题及环境风险隐患得到全面有效解决，并达到现行环境保护法

律法规相关要求。

第十二条 环境质量现状满足环境功能区要求的区域，项目

实施后环境质量仍应满足功能区要求;环境质量现状已不能满足

环境功能区要求的区域，进一步强化项目污染防治措施，提出

有效的区域削减措施，改善区域环境质量。

第十三条 明确项目实施后的环境管理要求和环境监测计

划。制定完善的环境质量、常规和特征污染物排放、地下水、

生态等的监测计划。

第十四条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符合国家和广西的相关要求。

第十五条 环评文件编制规范，符合资质管理规定和环评技

术导则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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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审批原则（试行）

第一条 本原则适用于广西旅游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的审批。

第二条 旅游开发通常指为发挥、提升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

引力，使得潜在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成为现实的经济效益，并

使旅游活动得以实现的技术经济行为。旅游开发项目注意区别

于旅游地产、酒店、公园（含主题公园）等建设项目。

第三条 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。

第四条 符合相关城市总体规划和旅游发展规划；涉及各级

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森林公园、

地质公园、湿地公园、海洋生态公园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

境敏感区的项目须符合相关管理条例及保护规划。

选址涉及自然保护区，不能占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

区，旅游项目应与保护区保护方向一致，自然保护区内部未分

区的按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规定管理。

选址涉及风景名胜区，不能在核心景区内建设宾馆等与风

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他建筑物，建设内容须符合风景名胜

区总体规划，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未经批准的，不得在风景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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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区内进行各类建设活动。

选址涉及森林公园，在珍贵景物、重要景点和核心景区，

除必要的保护和附属设施外，不得建设宾馆、招待所、疗养院

和其他工程设施。

选址涉及国家湿地公园，不得在湿地保育区、恢复重建区

开展旅游开发活动，禁止从事房地产、度假村、高尔夫球场等

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。

选址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，不能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

置排污口，不能在一级保护区内建设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

关的旅游开发项目，不能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排放污染物的旅游开发项目。

第五条 在进行旅游开发建设时，原则上不准改变自然景观

的原始风貌，应保持山体、林体、水体及生态环境的完整性；

依据《山岳风景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》等技术规范，

结合项目的建设分项，逐项从环境资源承载力、环境容量、景

观相融性、生态适宜性等方面对旅游开发项目的具体建设内容

进行筛选，提出各建设分项是否可行或合理化建议。

第六条 根据《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》等有关标准并结合项

目的实际情况，在保证项目旅游资源质量不下降、自然生态环

境不退化，生物物种多样性指标不降低的前提下，提出游客数

量与旅游环境规模之间适度的游客接待总量控制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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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区的，优

化旅游开发方案，结合保护区类型、保护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

保护措施；合理规划旅游线路疏导游客，对景观分级以高品质

高价位的手段来控制游客流量，减少对动植物及其生境的侵扰；

对古树名木、重点保护植物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原则上

采取避让措施；涉及灯光照射对开发区域内重要生境、动物迁

徙行为等造成影响的，应采取灯光控制等措施；绿化的植物物

种应选择当地的“乡土植物”，避免外来物种入侵；确需引进外

来物种的必需进行环境风险评估，要向环境行政主管部门、林

业部门申请报批，建立外来物种的跟踪监测制度。

第八条 对游客生活污水及餐饮废水的处置提出明确要求，

如：区域污水管网的布设、亲水游乐设施布局及规模、公厕的

布局、污水的处置方式及排放去向。

第九条 视情况采取降噪措施，有效控制噪声增量。

第十条 对区域内供热设施、汽车尾气的污染防治、能源结

构的管理等提出相应的措施。

第十一条 对游客产生的生活垃圾提出处置要求，如：垃圾

分类收集箱的数量、垃圾收集池的位置、垃圾定期清运方式等。

第十二条 施工布局方案具有环境合理性，对施工场地、临

时占地、弃土(渣)场等采取防治水土流失和生态恢复措施。提出

施工期工程避让、生产生活废水、大气、噪声、固体废物等防

治或处置措施，达到相应标准。施工过程中，不能对周围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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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和敏感目标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第十三条 改、扩建项目应全面梳理现有工程存在的环保问

题，提出整改方案，解决现有工程环境问题。

第十四条 按导则及相关规定要求制定生态、噪声、水环境

等监测计划，并明确根据监测结果优化环境保护措施或开展环

境影响后评价要求。

第十五条 根据需要和相关规定，提出环境保护设计、施工

期环境监理、运行期环境管理的要求和相关保障措施，确保各

项环保措施得到落实。对于节假日游客人数过量排污量骤增，

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如分时段限流、设置临时公厕和垃圾

箱等。

第十六条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符合国家和广西的相关要求。

第十七条 环评文件编制规范，符合资质管理规定和环评技

术导则要求。

抄送：各市行政审批局。


